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广州安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广州安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160 吨/年塑料板材生产加工线建设项目 项目代码 无 建设地点 广州市番禺区沙湾镇古东工业区振业街 33 号之三、振业街 46 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47、塑料制品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塑料板材 540 t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塑料板材 540 t 环评单位 海南国为亿科环境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广州市番禺区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穗（番）环管影〔2018〕156 号 环评文件类型 环境影响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16 年 8 月 竣工日期 2018 年 6 月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无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广州市绿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广州市绿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无 

验收单位 广州安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广东安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广东诚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80% 

投资总概算（万元） 300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31 所占比例（%） 10.3 

实际总投资 30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31 所占比例（%） 10.3 

废水治理（万元） 8 废气治理（万元） 11 噪声治理（万元） 8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6 绿化及生态（万元） － 其他（万元） －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6000 m3/h 年平均工作时 2400 

运营单位 广州安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91440101MA59EKPN21 验收时间 2018 年 12 月 7 日 

污染物 

排放 

达标 

与 

总量 

控制 

（工业 

建设 

项目 

详填） 

污染物 

原有 

排放量 

(1)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浓度 

(2) 

本期工程 

允许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 

产生量 

(4) 

本期工程 

自身削减量 

(5) 

本期工程 

实际排放量 

(6) 

本期工程 

核定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 

带老”削减量 

(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 

替代削减量 

(11) 

排放 

增减量 

(12) 

废水 0 0 － 0.0324 0 0.0324 0.0324 0 0.0324 0.0324 0 +0.0324 

化学需氧量 0 － 110 0.036 0 0.036 0.036 0 0.036 0.036 0 +0.036 

氨氮             

石油类             

废气 0 0 － 1440 0 1218 1440 0 1440 1440 0 +1440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 

其他特征污染物 

非甲烷 

总烃 

0 1.84 100 0.794 0.714 0.022 0.08 0 0.08 0.08 0 +0.08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

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第二部分 

验收意见 

 

 

 

 

 

包含：《广州安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2160 吨/年塑料板材生产加工线

建设项目验收工作组意见》，广州安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2018 年 12

月 7 日。 

 

  



 
 

 









 



 
 

 

 

 

第三部分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包含：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2、验收过程的整改完善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

4 号）、《广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工作

指引的通知》（穗环〔2018〕30 号）的要求，现将本项目环境保护设

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的简况，以及验收过程中的整改完善情况记

载如下。 

一、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我公司于 2018 年 3～4 月办理了本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

批手续，随后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废气、废

水收集处理措施，包括： 

（一）挤出、吸塑工序已经配套有机废气收集处理设施，废气处

理后经专管引至高空排放，厂区设置废气排放口 2 个。 

（二）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向外排放。厂区已经设置生活污水排

放口 1 个。 

（三）破碎机已经设置在独立车间内，主要采取厂房隔声措施。 

（四）废活性炭已经设置危险废物专用贮存间，并委托具有处理

资质的单位转移处理。 

本项目的污染防治设施由我公司委托广州市绿颐环保工程有限

公司进行施工，于 2018 年 11 月竣工。 

2018 年 6、11 月，我公司委托广东安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广东

诚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本项目的污染物排放进行竣工验收监测，取



 
 

得监测报告，并编制相应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018 年 12 月 7 日我公司组织成立验收工作组，通过现场检查、

资料查阅、召开验收会议等方式开展自主验收工作，验收工作组包括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及行业技术专家。当天的验收会议形成了验收工

作组意见。 

根据广州市环境保护局近期发布的《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设施验收工作指引的通知》（穗环〔2018〕30 号）的要求，我公司结

合验收工作组意见，再次对本项目进行自查，确认已经落实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作出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合格的意见。 

二、验收过程的整改完善情况 

本项目已经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落实好各项

环境保护措施，验收期间不涉及整改的问题。 

 

 

建设单位：广州安峰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签名：               

2018 年 12 月 15 日 

 




